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1-017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创新源”）

以人民币 0元受让杭州通海启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通海启宏”）所持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芯长

江”）3.3708%的股权，承担 3,000 万元的认缴出资义务，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微芯长江为初创型公司，项目尚处于厂房建设和设备调试阶段，暂未实

现盈利，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尚未完成

交割，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3月 23 日，公司与通海启宏签署了《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受让通海启宏所持微

芯长江 3.3708%的股权，通海启宏对微芯长江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

元。因通海启宏认缴的人民币 3,000万元的出资额尚未实缴，经双方友好协商确

认，本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0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承担上述人民币

3,000万元的认缴出资义务。 

广州兴橙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兴橙昇橙 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广州兴橙”）持有公司股份 12,803,946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 125,872,867 股的 10.172%，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陈晓飞先生持有广州

兴橙 51%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陈



晓飞先生为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关联自然人。鉴于陈晓飞先生持有上海

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兴橙”）51%的股权，上海兴橙为共青

城紫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紫荆”）的普通合伙

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且陈晓飞先生担任微芯长江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共青城紫荆及微芯长江均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杭州通海启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AXEU76J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3号373工位 

5、执行事务合伙人：民生海通投资有限公司 

6、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6日 

7、合伙期限：2017年10月16日至2027年10月15日 

8、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9、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00 80.00% 

2 唐伟 有限合伙人 200 20.00% 

10、经查询，通海启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通海启宏与科创新源及其前十名股东、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注：经查询，民生海通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民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海启

宏暂未完成工商登记备案。以上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共青城紫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98E8E82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5、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5日 

7、合伙期限：2020年08月07日至2040年06月04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1 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4975% 

2 
共青城兴橙东樱半导体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99.5025% 

10、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01,015,488.26 

净资产 200,978,138.26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1,861.74 

注：共青城紫荆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共青城紫荆于2020年6月5日成立，主要合伙人为上海兴橙、共青城兴橙东樱

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10月15日，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6,600万元；

2020年12月16日，注册资本由6,6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0,100万元，出资人由周

雷、上海兴橙及共青城兴橙东樱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上

海兴橙及共青城兴橙东樱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紫荆暂无实际业务。 

1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兴橙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兴橙昇橙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持有公司股份12,803,94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25,872,867股的10.172%，

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晓飞先生持有广州兴橙51%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陈晓飞先生为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关联自然人。 

鉴于陈晓飞先生持有上海兴橙51%的股权，且上海兴橙为共青城紫荆的普通

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共青城紫荆为公司关联方。 

13、经查询，共青城紫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注：以上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MA2WC9D53A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西湖三路 

5、法定代表人：贺贤汉 

6、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8日 

7、注册资本：89,000万人民币 

8、经营范围：碳化硅锭、碳化硅片的销售、生产、研发，碳化硅材料及相



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28,000 31.4607% 

2 共青城紫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22.4719% 

3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000 13.4831% 

4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6,000 6.7416% 

5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 5.6180% 

6 铜陵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00 5.6180% 

7 嘉兴临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5.6180% 

8 嘉兴君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5.6180% 

9 
杭州通海启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00 3.3708% 

合计 89,000 1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28,000 31.4607% 

2 共青城紫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22.4719% 

3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000 13.4831% 

4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6,000 6.7416% 

5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 5.6180% 

6 铜陵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00 5.6180% 



7 嘉兴伯翰虎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5.6180% 

8 嘉兴伯翰神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5.6180% 

9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3708% 

合计 89,000 100.0000% 

注：（1）以上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2）交易后微芯长江的股权结构以相关交易完成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10、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89,962,795.65 

负债总额 768,885.71 

应收款项总额 - 

净资产 589,193,909.94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806,090.60 

净利润 -806,09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04.35 

注：（1）微芯长江成立于2020年10月28日，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暂无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2）微芯长江2020年处于项目建设期，暂无营业收入。 

11、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关联自然人陈晓飞先生担任微芯长江的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微芯长江为公司

关联方。 

12、其他说明 

微芯长江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微芯长江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经查询，微芯长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通海启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通海启宏持有的微芯长江3.3708%

股权。由于通海启宏未实际缴纳出资款，根据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转让对价为0

元人民币，由公司履行后续出资义务。上述交易定价采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遵

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杭州通海启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转让

方”） 

乙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1. 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系在铜陵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成立的，注册资金为 89,000.00万元人民币的有限责任公

司。 

2. 甲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甲方为目标

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3.3708%的股权（认缴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未实缴）。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3708%的股

权转让给乙方。 

3. 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同意根

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3708%的股权。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

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资遵守。 

1. 本次交易 

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满足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转

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3708%的股权（认缴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实



缴出资额为 0元），且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并履行对应的实缴出资义务（下称

“标的股权”）。 

2. 转让价款 

2.1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零元整）。 

2.2 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标的股权实

缴出资 3000万元的义务；甲方应配合乙方和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后 15个工作

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自标的股权登记在乙方名下之日

起，乙方即持有标的股权，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 承诺与保证 

3.1 甲方确认，其合法持有并有权处置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3.2 甲方真实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特殊权利安

排，在法律上对标的股权享有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权益和处分权；并且甲

方未设定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质押、留置、保证或其它第三方权利负担，并免

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3.3 本协议与甲方和第三方签署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性文件无任何法律冲突，

且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转让义务不存在其他法律障碍。 

3.4 乙方已按照或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签署和办理一切必要的内容

或外部文件及批准和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保证进行本协议所述的标的股权转

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3.5 甲、乙双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适用于本协议双方之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或对本协议任何一方具有拘束力之任何其他协议、

文件、限制或承诺，或对本协议任何一方或其拥有的任何资产有管辖权的任何法

院、仲裁庭、政府或政府性机构发出的任何判决、裁决或命令。 

4. 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下称“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遵守

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证或承诺，

则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方（下称“守约方”）造成的一

切直接损失。 

4.2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标的股权



转让的完成或本协议的解除而解除。 

5.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5.1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争议及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 

5.2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

解决。通过协商解决不成的，除适用法律及本协议另行规定外，应提请铜陵仲裁

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各方均

有约束力。 

6. 生效、变更、终止及解除 

6.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6.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甲、乙双方应签署补充协议。经甲、乙双

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3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自一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终止： 

6.3.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6.3.2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履行完毕； 

6.3.3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而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6.4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政策变更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经甲、乙双

方签署书面协议确认后本协议解除。 

7. 其他 

7.1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履行本协议下的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7.2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目标公司留存一份，其余用于

本次交易的备案和登记。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 2021 年年初至披露日未与共青城紫荆



及微芯长江发生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0月28日，微芯长江将依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积累多年的研发成果，结合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

公司先进产品产业化经验和日式精益管理能力，建设成为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碳

化硅单晶衬底材料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着眼于业务整体发展布局，为

拓展业务新领域而做出的谨慎决定，对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将起到积极作用，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受让微芯长江3.3708%的股权后，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预计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微芯长江为初创型公司，项目尚处于厂房建设和设备调试阶段，暂未实现盈

利，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尚未完成交割，

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通海启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

转让后将由公司履行对微芯长江的出资义务，认缴其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着眼于业务整体发展布局，为拓展业务新领域而做出的

谨慎决定，对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将起到积极作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对公司当

期和未来不会产生重大财务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董事

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交易遵循了公平、合法的原

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就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科创新源受让微芯长江部分股权的相关事项已经科创新源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交易遵

循了公平、合法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受让微芯长江部分股权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4、《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安

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